附件2：

相关法律法规

一、《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
第十条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保护职责：

    （一）负责本网络的安全保护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二）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保障本网络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

    （三）负责对本网络用户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四）对委托发布信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登记，并对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进行审核；

    （五）建立计算机信息网络电子公告系统的用户登记和信息管理制度；

    （六）发现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保留有关原始记录，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删除本网络中含有本办法第五条内容的地址、目录或者关闭服务器。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在规定的限期内未改正的，对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的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

    （一）未建立安全保护管理制度的；

    （二）未采取安全技术保护措施的；

    （三）未对网络用户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的；

    （四）未提供安全保护管理所需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或者所提供内容不真实的；

    （五）对委托其发布的信息内容未进行审核或者对委托单位和个人未进行登记的；

    （六）未建立电子公告系统的用户登记和信息管理制度的；

    （七）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删除网络地址、目录或者关闭服务器的；

    （八）未建立公用账号使用登记制度的；

（九）转借、转让用户账号的。

二、《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公安部令第82号，2005年11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七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应当落实以下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一）防范计算机病毒、网络入侵和攻击破坏等危害网络安全事项或者行为的技术措施；
    （二）重要数据库和系统主要设备的冗灾备份措施；
    （三）记录并留存用户登录和退出时间、主叫号码、账号、互联网地址或域名、系统维护日志的技术措施；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落实的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第十一条  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单位，除落实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外，还应当安装并运行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系统。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至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三、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2007年12月20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

第二十八条  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场所应当安装国家规定的安全管理系统。

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和互联网服务单位采取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应当具有符合公共安全行业技术标准的联网接口。
